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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目的：

此政策之制定是保障服務使用者之私人財產權利受到尊重。

私人財產的定義：

服務使用者之個人物件（包括身份證明文件），貴重財物及金錢。

政策：

1. 同工在提供服務時，應考慮如何保障服使用者的個人物品及財產安全。

2. 同工在未得服務使用者同意之前，他們的個人物品及財產不能被他人共用或被同工作私人用途。同時，有責任讓服務使用者知道他們這方面的權利。

3. 中心不提供私人儲物地方，但應提醒服務使用者保管自己財物。

4. 在活動中，同工應提醒服務使用者負責自己財物安全，並不應代服務使用者保存任何私人財物。特殊情況將另作安排。
所有服務使用者在中心內及活動中遺漏之物件，均會列作失物處理。

5. 最少每兩年檢討政策一次，以期能符合服務需要。
